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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開考編號：002-TSS-ID-2017) 

 

按照社會文化司司長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六日的批示，以及根據第6/2010號法

律《藥劑師及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制度》、經第4/2017號法律修改的第14/2009

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經第23/2017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14/2016號行政

法規《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及第12/2012號行政法規《高級衛生

技術員職務範疇的從業方式》的規定，體育局現通過考核方式進行對外開考，以

錄取四名實習人員參加進入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康復職務範疇——物理治療）

的實習，以便填補體育局人員編制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第一職階二等高級衛生技

術員（康復職務範疇——物理治療）四缺。 

 

1. 開考類別、有效期及負責實體 

本開考為對外開考，以考核方式進行，各甄選程序由本局負責。 

本開考的有效期於實習人員名額被錄取後屆滿。 

 

2. 報考條件 

凡於報考期限屆滿前符合以下條件者，均可報考： 

2.1. 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  

2.2. 根據經十二月二十八日第 62/98/M 號法令修改之十二月二十一日第

87/89/M 號法令核准的《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十條第一款

b)至 f)項所規定的擔任公職的一般要件； 

2.3. 具備物理治療學士學位學歷。 

 

3. 報考方式、期限、地點及報名時應備妥的資料及文件 

3.1. 報考期限為二十日，自本通告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之日緊

接的首個工作日起計； 

3.2. 投考人須填寫經第 264/2017 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一款(三)項核准、格式

三的申請書《開考報名表》，並須連同下款所指的文件，於報考期限

內的辦公時間 (中午不休息)，由投考人或他人親身遞交到澳門羅理基

博士大馬路 818 號體育局總部； 

3.3. 與公職無聯繫的投考人應遞交： 

a) 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b) 本通告所要求的學歷證明文件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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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第 264/2017 號行政長官批示第一款(四)項核准的《開考履歷表》，

其內詳細列明學歷、專業培訓及工作經驗，投考人須就所列提交相

關證明文件（所遞交之履歷需經投考人簽署，否則視為沒有遞交）。 

 

3.4. 與公職有聯繫的投考人應遞交： 

a) 與公職有聯繫的投考人須遞交上述第 3.3 點 a)、b)和 c)項所指文件

以及任職部門發出的個人資料紀錄，其內須載明曾擔任的職務、現

處職程及職級、聯繫性質、在現處職級的年資、擔任公職的年資、

參加開考所需的工作表現評核、職業培訓； 

b) 與公職有聯繫的投考人，如上述第 3.3 點 a)及 b)項所指文件及個人

資料紀錄已存於投考人個人檔案內，可豁免遞交，但須在報名表上

明確聲明。 

如投考人所提交的上述 3.3 點 a)、b)及 c)項的證明文件為普通副本，應於經

第 23/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4/2016 號行政法規第三十七條第四款（二）項

所指的提交文件期間，提交該等文件的正本或經認證的副本。 

 

3.5. 上指專用格式的《開考報名表》及《開考履歷表》可於印務局購買或

於該局及體育局網頁內下載。 

 

4. 職務範疇的從業方式 

為有肢體障礙、精神障礙、發育障礙或其他功能障礙者進行康復治療的工

作，透過分析及評估身體的活動及姿勢並制訂適合的治療計劃，以達致預防疾

病、促進健康、治療疾病、舒緩疼痛、康復及提高活動能力的目的，從而改善及

加強個人自主性及職業能力。 

 

5. 職務內容 

二等高級衛生技術員的職務尤其包括： 

5.1. 指導及協調由其管理的衛生範疇的其他專業人員執行工作； 

5.2. 在相關治療程序中對病人作出評估； 

5.3. 以合適的技術及方法確保治療程序的執行，並促進病人在其康復過程

中的知情參與； 

5.4. 提供對促進病人及居民福祉及生活素質屬必要的醫療服務。 

 

6. 薪俸、工作條件及福利 

6.1. 第一職階二等高級衛生技術員之薪俸點為第6/2010號法律《藥劑師及高

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制度》附件表二所載的46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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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其他工作條件及福利按現行公職法律制度及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制度

的一般及特別標準。 

 

7. 甄選方法 

7.1. 甄選採用以下評分方法及比例計算： 

a) 知識考試—50%； 

b) 甄選面試—30%；  

c) 履歷分析—20%。 

7.2. 在各項甄選方法中取得的成績均以 0 分至 100 分表示； 

7.3. 知識考試以筆試方式進行，時間為三小時，屬淘汰性質。得分低於 50

分者即被淘汰且不得進入下一項甄選； 

7.4. 缺席或放棄任何一項考試者即被除名。 

 

8. 甄選方法的目的 

8.1. 知識考試是評估投考人擔任某一職務所須具備的技術能力及/或一般知

識或專門知識的水平； 

8.2. 甄選面試是根據職務要求的特點，確定並評估投考人是否適合所投考的

組織的文化以及擔任所投考的職務； 

8.3. 履歷分析是藉衡量投考人的學歷、專業資格、工作表現評核、工作資歷、

工作經驗、工作成果及職業補充培訓，審核其擔任某一職務的能力。 

 

9. 最後成績 

9.1. 最後成績以 0 分至 100 分表示。最後成績是在各種甄選方法中得分的加

權算術平均數； 

9.2. 在淘汰試或最後成績中得分低於 50 分的投考人，均作被淘汰論； 

9.3. 如投考人得分相同，則按照經第 23/2017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4/2016

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出排名的優先次序。 

 

10. 考試範圍 

考試範圍包括以下內容： 

10.1. 第 19/2015 號行政法規—體育局的組織及運作； 

10.2. 一般知識：有關運動科學，解剖學，生理學，心理學，神經科學，創

傷與疾病的一般知識； 

10.3. 專門知識：有關運動療法的專門知識；有關運動醫學的專業知識；有

關運動創傷及康復之專門知識；有關對參與大型運動比賽及精英運動

員培訓之物理治療與康復支援的專門知識；有關生物力學及人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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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專門知識；有關物理電療法，手法治療的專門知識；有關骨科，

心肺科，神經系統科疾病的物理治療及處理的專門知識；有關預防及

控制感染的基礎研究和分析的專門知識。 

筆試以投考人選擇的正式語文（中文或葡文）作考核及僅可查閱上述第10.1.

點的紙本法例。 

 

11. 公佈名單 

11.1. 知識考試的地點、日期及時間將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 

11.2. 臨時名單、確定名單及階段性成績名單將會張貼於澳門羅理基博士大

馬 路 818 號 體 育 局 總 部 接 待 處 及 上 載 於 體 育 局 網 頁

(http://www.sport.gov.mo)； 

11.3. 載明名單的張貼及查閱地點的公告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公佈； 

11.4. 最後成績名單經認可後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及體育局網頁 

(http://www.sport.gov.mo) 。 

 

12. 進入實習 

通過各甄選方法取得合格的投考人，按得分由高至低排列名次，並按照最後

成績的順序錄取排名前四名合格投考人進行實習。 

 

13. 實習制度 

13.1. 實習按照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第31/GP/2016號體育局局長批示之《體

育局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入職實習規章》進行。 
 

13.2. 實習為期一年。 
 

13.3. 是次實習主要目的是讓實習人員將所獲得的知識應用到實踐中，以便在

實際工作環境中，學習瞭解擬要擔任第一職階二等高級衛生技術員的

職務以及與每一工作崗位相關的具體特性。 
 
13.4. 進行實習的制度及薪俸 

實習人員按照下列其中一種制度進行實習： 

a) 如不屬公務員，應按行政任用合同制度進行實習，而報酬為進入職

程中第一職等第一職階的薪俸點減20點，即440點； 

b) 如屬公務員，應按定期委任制度進行實習，如實習人員的原薪俸高

於上項所指報酬，則維持收取原薪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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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實習大綱及評核 

a) 實習大綱、評核制度、最後評核、其他條件和運作規則等載於由體

育局局長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二日第31/GP/2016號批示核准、作為該

批示附件之《體育局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入職實習規章》及二零一

六年七月十二日第32/GP/2016號批示核准、作為該批示附件之《高

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康復範疇——物理治療）實習人員培訓計劃》； 

b) 投考人可登入體育局網頁（http://www.sport.gov.mo）查閱有關規章。 
 

13.6. 自實習成績名單公佈日起計，實習成績有效期為兩年。 

 

14. 實習人員排名 

14.1. 實習結束後，實習人員按成績高低排列於成績名單內，該名單由社會

文化司司長認可後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14.2. 可根據經第23/2017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14/2016號行政法規第三十六

條為入職開考的最後成績名單而定的規則，針對成績名單提出上訴。 

 

15. 合格實習人員的任用 

15.1. 合格實習人員的任用按照成績名單次序為之。首四名合格實習人員將

獲委任為體育局人員編制第一職階二等高級衛生技術員（康復職務範

疇——物理治療）； 

15.2. 未獲任用的實習人員將因應情況被解除行政任用合同或終止定期委

任。 

 

16. 適用法例 

本開考由第6/2010號法律《藥劑師及高級衛生技術員職程制度》、第12/2012

號行政法規《高級衛生技術員職務範疇的從業方式》、經第4/2017號法律修改的

第14/2009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及經第23/2017號行政法規修改的第

14/2016號行政法規《公務人員的招聘、甄選及晉級培訓》規範。 

 

17. 個人資料保護 

收集投考人之個人資料只作是次招聘用途，所有的投考人資料將按照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進行處理。所有個人資料會絕對保密及

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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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典試委員會 

典試委員會由下列成員組成： 

主 席：  體育局運動醫學中心主任江世恩 

正選委員： 衛生局顧問醫生黃穗濤 

 衛生局首席高級衛生技術員吳曉玲 

候補委員： 衛生局首席高級衛生技術員林頴然 

 體育局組織及行政財政管理廳廳長林國洪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四日於體育局。 

局 長 

                                                      潘永權 


